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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组织2006年医师资格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 各县（区）卫生

局，市直各医疗卫生单位： 为认真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

业医师法》和《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》，根据省卫生厅统

一布置，现将2006年我市医师资格考试报名工作的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一、报名时间 2006年4月10日至23日。 二、报考

条件 1、执业医师报考条件如下： （1）2005年本科以上学历

（9月30日前有试用单位）。 （2）2004年前（包括2004年）

毕业并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大专生。 2、执业助理医师

报考条件： 2005年大、中专毕业生（9月30日前有试用单位）

。 四、提交材料 1、本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审核者签名，加盖

单位和医政股公章）； 2、毕业证书复印件（由单位和卫生

局审核者签名，加盖单位和医政股公章）； 3、考生试用或

执业期考核合格的证明原件； 4、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、

注册证书复印件（审核者签名，加盖单位和医政股公章）；

5、报名表二份； 6、交小二寸免冠正面半身同底版照片4张（

其中二张贴在报名表上）。 7、报名费：290元／人。 上述材

料按考务工作计划表规定的时间（逾期不候）由各县（区）

卫生局和市直单位统一报市卫生局医政处审核。 实践技能考

试时间为7月8日～7月9日。 附件：1、医师资格报名暨授予医

师资格申请表 2、2006年全省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及注意事

项 二○○六年四月六日 附件2：2006年全省医师资格考试报

名条件及注意事项 执业医师报考条件： 一、2006年毕业的硕



士、博士研究生 1、报名表、身份证明复印件。 2、所在院校

出具的考生当年毕业的证明，以及在校学习期间有相当于大

学本科的一年生产实习和一年以上严格实践训练的证明。 3

、2006年毕业，已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本科生，应提供

所在单位出具的在执业医师指导下连续在临床工作并考核合

格的证明，同时提供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、执业证书、学

历证明的复印件。 二、2005年本科毕业生（9月30日前有试用

单位） 1、报名表、身份证明复印件、学历证明复印件。 2、

试用期满一年并考核合格证明。 3、2002年10月31日以后入学

，取得本科学历文凭的，还应提交所在单位出具的在执业医

师指导下连续在临床工作并考核合格的证明，同时提供执业

助理医师资格证书、执业证书的复印件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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